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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26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路線圖》）內的

目標、策略及主要措施。 
 
 
願景 
 

2. 政府在 2021 年 3 月 17 日公布首份《路線圖》，確立「零碳排放‧

清新空氣‧智慧城市」的願景。我們的目標是於 2050 年前達致車輛零排放，

配合致力爭取在同一時間實現碳中和。 
 
3. 我們預期電動車的技術在未來會快速發展，因此，推動電動車普及

化的策略需隨技術、環境、社會及經濟發展情況，適時調整。所以，《路線

圖》是一份與時並進的活文件。我們將就《路線圖》的各項策略、措施和

進展等，約每五年檢視一次，緊貼相關發展，及早邁向車輛零排放的目標。 
 
 
挑戰與進展 
 
4. 在香港使用電動車需要克服一些獨有的挑戰。相較很多其他居住環

境主要為獨立屋或人口較少的地方，香港以高樓大廈為主，停車位數目相

對少。而且因為業權和物業管理原因，香港的電動車車主在大廈停車位安

裝充電設施前，一般都需要取得其他大廈業主的同意，亦有機會面對供電

技術以及充電基礎設施安裝費等問題。 
 
5. 另一方面，香港地勢陡峭，車輛經常需要爬坡，而且天氣炎熱潮濕，

大部份時間車輛都需要空調。此外，公共交通車輛每天的運行時間和行駛

距離亦十分長。因此，香港電動車對電池容量的要求較很多其他地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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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儘管遇到困難，政府一直推廣使用電動車，並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

措施，包括提供首次登記稅寬減、收取較低的車輛牌照費、透過各項試驗

及基金支持科技發展，及擴展公共充電網絡等。香港的電動車數量已從

2010 年約 180 輛，增長了超過 100 倍至 2020 年底逾 18 500 輛。 
 
7. 在 2020 年約 18 500 輛電動車中，超過 18 100 輛是電動私家車，佔

所有私家車約 2.7%。近年，電動私家車每年佔香港新登記私家車的比率一

直上升，由 2010 年的 0.1%、2015 年的 5.2%，上升至 2020 年的 12.4%，

亦即已升至每八輛新登記私家車就有一輛是電動車。相比其他經濟體轉用

電動車的速度，香港也是在較快之列。 
 
 
目標與推廣 
 
電動私家車 
 
8. 私家車佔全港車輛超過七成，其碳排放總量亦是眾多車種之冠。所

以，我們須推廣使用電動私家車，這亦有助加快邁向碳中和的步伐。 
 
在 2035 年或以前停止新登記燃油私家車，包括混合動力車 
 
9. 一些推動電動車發展較成熟的經濟體，如丹麥、愛爾蘭及荷蘭等，

已陸續公佈將於未來 10 至 20 年間，達到新售私家車全部為零排放車輛的

目標。至於挪威，作為全球電動車使用率最高的經濟體，更計劃於 2025 年

率先達到新售私家車零排放。為配合私家車市場對電動車的需求，車輛生

產商也紛紛計劃將研發及生產重心轉向電動車。香港須與世界各地接軌，

按部就班地淘汰現有的燃油車，以邁向車輛零排放的目標。 
 
10. 鑑於世界各地推動電動車的大趨勢，香港定下目標於 2035 年或以

前停止新登記燃油私家車，包括插電式及非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輛。此目標

有助各持份者為轉用電動車作好準備，包括公營及私人機構可籌劃相應的

充電設施、車輛市場適時引進各款不同價格及性能的電動私家車、大專院

校向維修及保養人才提供教育及再培訓，以及車輛製造商/代理和回收業界

部署電動車電池的回收安排等。 
 
11. 我們會約每五年一次檢視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視乎當時全球的技

術發展、香港的電動車使用率及發展支援配套的進展等，我們會在下一次

檢視時考慮條件是否足夠成熟為其他燃油車輛，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及其他

商用車輛定下電動化時間表，以及是否有空間就車輛零排放訂立更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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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我們會特別留意電動輕型貨車及電動電單車，這兩類車輛的技術有

很大機會在未來數年間發展得相對成熟，而且在國際間愈趨普及。作為一

個長期的目標，我們亦會積極研究於 2050 年前停止向燃油車輛續發車輛牌

照，以配合香港於 2050 年前達到碳中和。 
 
善用財政誘因 
 
12. 香港地少人多，我們須在推廣使用電動車的同時作出平衡，避免鼓

勵車輛增長。有見及此，香港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起實施了「一換一」計

劃，向以電動車更換其舊私家車的車主提供較高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由

2021 年 2 月 24 日起，計劃下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為 28.75 萬元，而一般購

買新電動車的寬減額則為 9.75 萬元。電動商用車亦維持不需繳交首次登記

稅。這首次登記稅的寬減安排已延長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13. 向前看，隨著愈來愈多價格相宜的電動私家車進入本地市場，購買

及使用電動車的開支將和燃油車愈趨接近，甚至邁向等同。當在香港購買

及使用電動車和燃油車的整體開支貼近時，政府會適時檢討資助及寬減政

策，或會參考其他經濟體的經驗，調整有關的財政資助措施。 
 
 
電動商用車 
 
14. 推廣使用電動商用車有各種不同的挑戰。然而，技術的突破將有助

應對大部份遇到的困難。在未來數年，政府將促進業界逐步轉用電動商用

車。第一步，我們會繼續夥拍業界繼續推行試驗，以測試在本地應用各種

電動商用車的技術及商業可行性，為香港尋找最合適的方案 –  
 
(一) 的士 

 
我們正與的士業界積極跟進推行試驗計劃，以測試電動的士的運作及

各種型號的表現。我們初步傾向先於大嶼山及西貢兩個的士運行較集

中的地區，進行聚焦範圍的試驗。同時，政府不同部門正合作在這兩

個地區尋找合適選址，設立供電動的士使用的快速充電設施。試驗的

成果可協助的士業界尋找可行的營運模式及電動車型號，政府亦可從

而制定政策及措施，進一步推動使用電動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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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小巴 
 
政府已預留 8,000 萬元推行一項試驗計劃，資助約 40 輛在不同路線上

運行的電動小巴，進行為期 12 個月的試驗，以測試其在本地環境下的

運作。由於綠色公共小巴在相對較短的固定路線上行駛，對續航力和

充電功率的要求較易滿足，我們將首先集中試驗這類小巴。快速充電

設施也可以安裝在小巴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或其他公共小巴營運的地

點。 
 
政府預期可在 2023 年開始試驗。試驗可收集公共小巴營辦商和充電設

施供應商的運作數據，以評估電動公共小巴和其充電設施的表現，從

而就公共小巴電動化制定一個具體而可行的路線圖。 
 

(三) 巴士 
 
政府資助了專營巴士公司購買 36 輛電動單層巴士，在本地條件下測試

這些巴士的性能、可靠程度和是否適合營商之用。上述試驗初步顯示，

電動單層巴士的載客量及駕駛表現，與傳統單層巴士不相伯仲。我們預

計，電池容量可在未來數年進一步提升至在充滿電後支援每日行走超過

300 公里，而電動單層巴士續航力的限制將有望解決。 
 
專營巴士公司正積極跟進，包括採購電動巴士以進行更多的測試或替代

部份行將退役的柴油巴士，並會改建現有巴士總站以增加充電設施，以

及著手培訓更多維修電動巴士的人員。其中一間公司亦計劃興建備有充

電設施的新車廠，為進一步電動化其車隊作準備。有見及此，政府亦在

積極與專營巴士公司討論電動單層巴士全面電動化的安排。 
 
另外，11 億元的新能源運輸基金已撥款資助兩間巴士公司，在未來兩

年內開始在香港試驗電動雙層巴士。基金亦一直支持試驗非專營巴士，

包括屋苑穿梭巴士及旅遊巴等。隨著這些巴士的電池技術及性能日漸成

熟，我們會繼續和不同巴士營辦商研究轉用電動巴士。 
 
(四) 貨車 

 
電動輕型貨車的市場正跟隨電動私家車的發展步伐，近年已引進一些續

航力達 300 公里並可載重超過 1 000 公斤的型號。一些在新能源運輸基

金下資助試驗的型號運作亦十分穩定，與柴油輕型貨車相差不遠，燃料

費亦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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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中型及重型貨車方面，香港暫時只有一個型號的電動中型貨車供應，

並正在新能源運輸基金下試驗。另外，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亦於創新及科

技基金下，研發一輛 16 噸重的純電動貨車作收集運送回收物之用，預

計生產力促進局會於 2021 年生產該電動貨車，並於 2022 年在新界西堆

填區開始為期 12 個月的試驗。 
 

(五) 其他車輛 
 
政府在 2020 年 9 月擴展了新能源運輸基金的資助範圍，涵蓋了新能源

電單車及非道路車輛，包括在機場及貨櫃碼頭使用的電動商用車。由於

近年外賣服務發展蓬勃，而這些服務多使用電單車，我們已鼓勵外賣服

務公司在有適合型號供應時善用基金提供的資助，試用電動電單車。 
 
15. 政府會善用上述五年一檢的機會，約於2025年全面檢視相關情況。

視乎電動車技術，尤其在電動車電池方面，及支援配套的發展進程，相信

屆時我們能為推動電動商用車輛制定更具體的路線圖及時間表。 
 
16. 另外，為配合香港於 2050 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政府將會成立

專責小組，協助掌握全球減碳技術的高端發展，包括環保運輸、新能源車

輛及燃料技術如氫能等，以加強政府對最新科技資訊與全球發展進程的理

解，幫助制定具前瞻性的政策。 
 
 
政府及公營機構車隊 
 
17. 為展示政府大力推動香港轉用電動車的決心，政府最近推行了一項

新措施，要求除因運作需要等個別原因而未能轉用電動車的車輛外，所有

新購及到期更換的中小型政府私家車必須以使用電動車為標準。至於其他

種類的車輛，亦會優先使用電動車或較環保的車輛。此外，高級政府官員

亦會在其座駕需更換時以身作則，將座駕更換為電動車。 
 
18. 我們亦會密切留意全球發展，適時研究將政府車隊的其他特別用途

車輛如垃圾車、洗街車等電動化，在審慎使用公帑及帶頭使用電動車之間，

取得平衡。 
 
19. 透過政府牽頭示範，我們亦計劃推動公營機構參考上述政府用車新

措施，加快香港電動車普及化的步伐。 
 
 



6 
 

支援措施及基建 
 
20. 為支援大規模使用電動車，相應的充電設施將會成為香港基礎建設

的一部份。我們需要為不同的電動車種類引入不同的充電安排 – 
 
車輛類型 主要充電安排 
私家車、輕型車輛、電單車 住所或工作地點的停車位 
大型車輛 
（旅遊巴、專營巴士、公共小巴和貨車等） 

車廠、終點站、車站、公共

運輸交匯處、通常停泊處 
沒有泊車位安排的商用車，包括的士 覆蓋全港的快速充電網絡 
 
 
私人充電設施 
 
21. 按照上述策略，我們的目標是在 2025 年或以前，推動私人住宅和

商業樓宇中有最少 150 000 個停車位配備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主要讓電

動私家車使用，亦可以支援部份電動輕型貨車。為了達到上述目標，政策

會涵蓋新建及現有私人樓宇 –  
 
(一) 新建樓宇 

 
政府自 2011 年起收緊了寬減總樓面面積的安排，只有在全數停車位安

裝了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的停車場才可獲豁免計算樓面面積。有關安

排實施後至今，接近 68 000 個獲批的停車位會配備充電基礎設施。為

緊貼市場情況與技術發展，我們正著手研究調整對新建樓宇停車場配

備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的要求，使有關基礎設施覆蓋所有新建私人樓

宇停車位及提供中速充電器的所需電源。 
 
(二) 現有樓宇 
 

政府在 2020 年 10 月推出 20 億元「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資助現

有私人住宅樓宇停車場安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安裝充電基礎設施

後，電動車車主可以根據個人需要安裝合適的充電器，輕鬆在家充電。

此計劃初步預料將在三年內覆蓋逾 60 000 個現有私人住宅樓宇的停車

位。公眾對此計劃的反應正面，計劃推出至今，已收到接近 300 份申

請，涉及超過 74 000 個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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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隨著電動車越趨普及，市場對電動車充電的需求將會持續增長。政

府將逐步讓市場來提供和完善電動車輛所需的充電基礎設施和配套。就在

現有樓宇裝設充電設施，政府會在未來制定指引和標準，並且積極推動私

人業界、物業管理、業主及公眾合作，致力擴展充電網絡，為社會轉用電

動車作好準備。 
 
公共充電設施 
 
23. 在 2020 年底，公私營機構已共提供超過 3 300 個供公眾使用的充

電器，其中超過 1 100 個由政府提供，其餘由私營機構提供。政府亦已撥

款 1.2 億元推行一個三年計劃，以期在 2022 年前將政府停車場的充電器數

量逐步增加到 1 800 個。  
 
24. 政府的目標是在 2025 年有不少於 5 000 個公共充電器，並計劃往

後再倍增。為達到這目標，政府將繼續研究不同方案和安裝供公眾使用的

充電設施。隨著電動車的使用率持續增加，亦需要把電動車充電服務市場

化，以推動電動車充電服務的長遠可持續發展，亦可避免濫用電動車充電

器。我們已著手進行收費安排的準備工作、硬件和軟件升級等，以期約在

2025 年開始在政府停車場徵收電動車充電費。充電服務的巿場化亦會鼓勵

私人市場提供更多的公共充電設施。 
 
公共交通工具及重型商用車輛的充電設施 
 
25. 電動公共交通工具及重型商用車需要一個覆蓋全港的快速充電網

絡，以支持這些車輛的廣泛應用。由於香港可開發的土地有限，除了為各

種公共交通工具提出不同充電安排外，在兼顧各種因素（包括交通便利程

度、交通影響、土地分區和技術可行性等）後，我們亦正物色所有有可能

建立充電設施的選址，包括不同規模及情況的地點，例如政府建築物、天

橋下的空間和道路分隔區域，以輔助發展充電網絡。我們會研究在中長線

逐步把現有的加油站及液化石油氣加氣站，改建為快速充電站的可行性，

包括探討將一些面積較大的加油站及加氣站轉型為大型充電站，供更多不

同類型的車輛同時充電。 
 
維修及保養 
 
26. 培訓新的汽車維修技工，以及為現時的維修技工提供再培訓機會，

兩者同樣重要。為了培訓新的專業人員和維修人才，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資助的大專院校正提供與電動車的設計、科研和維修相關的學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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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現時亦提供與汽車維修相關的全日制培訓課程，涵蓋電動車的

最新技術發展、安全標準、設計和操作原理。政府將與大專院校緊密聯繫，

讓他們了解推廣電動車的政策方向，以便預先規劃並設計適當的課程來滿

足電動車市場的需求。  
 
27. 現有車輛維修技工方面，職業訓練局為現有的維修技工和技術員提

供了不同的兼讀夜間課程，讓他們掌握與電動車及其維修有關的結構、操

作和安全操作方面的知識。政府亦會加強與業界的溝通，並研究推動電動

車供應商與本地院校合作，推出更多電動車維修課程，向技工提供再培訓

機會提升技能，應付日益增加的電動車維修需求。 
 
處理電動車電池 
 
28. 處置及棄置電動車退役電池均受《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及

附屬的《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第 354C 章）所規管。現時，

電動車供應商均有聘請持牌收集商收集其品牌電動車的退役電池，並經適

當初步處理（如分類、放電、絕緣）及包裝後，再運往外地如日本、南韓

或比利時等當地合適處置設施循環再造。 
 
29. 電動車一般使用鋰離子電池。因應市場的需求，現今電動車電池的

技術研發正火速發展，包括新設計、改良物料成份及嶄新回收技術。電動

車退役電池的回收技術複雜，並且技術要求相當高，需要有相對龐大的市

場需求才可支持在本地設立電池回收設施，現時預計本地未來數年的電動

車退役電池數量並未足以達至所需數量。 
 
30. 雖然現時香港電動車退役所產生的廢電池數量不多，但隨著電動車

日益普及，電動車退役電池的數量亦會隨之增加。政府已成立 2 億元的低

碳綠色科研基金，資助有利香港減碳和保護環境的科研項目。有關推廣電

動車及電動車電池二次應用的研究，均屬基金下綠色運輸的優先研究主

題。  
 
31. 中國內地及歐盟等地區及國家已經先後實施或正試行電動車退役

電池生產者責任計劃政策。生產者（包括製造商及進口商）一般需承擔廢

棄產品的收集、回收、處理及棄置責任，並包括引入按金退還及優惠計劃，

以鼓勵收集及回收，生產者責任計劃亦會促進發展舊電池的二次應用。我

們會跟電動車供應商及相關持份者一起探討適用於香港的模式，爭取在未

來數年立法就電動車退役電池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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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32. 請委員備悉《路線圖》的主要措施。《路線圖》及其小冊子可在環

境保護署網頁下載 –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resources_pub/policy_documents/index.html 
 
 
 
環境局/環境保護署 
2021 年 4 月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resources_pub/policy_documents/index.html

